
住 所 使 用 说 明
本表适用于设立及变更住所填写。

	名     称
	鸿森空天（北京）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	住      所
	北京市昌平区北流村600号院4号楼2层206

	产权人证明
	

该地址房屋安全，已取得《不动产权证书》（《房屋所有权证》）或《房屋安全鉴定报告》，同意将其提供给企业使用。


产权人盖章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需    要

证    明

情    况
	

上述地址房屋安全，已取得《房屋安全鉴定报告》,鉴定合格，产权人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房屋用途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特此证明。




证明单位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 
证明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



